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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  

（股份代號：00517）  

 

建議採納股票期權激勵計劃   

 

中遠海運國際(香港)有限公司(「本公司」) 董事會(「董事會」)擬採納一項

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劵上市規則(「上市規則」)第17章項下的股票

期權激勵計劃(「該計劃」)，供本公司股東(「股東」)審批。  

 

該計劃旨在(其中包括)吸引、留住及激勵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及核心骨幹

員工，促進本公司長期戰略目標的實現，為本公司的長遠發展提供原動力。  

 

董事會將召開本公司的股東特別大會(「股東特別大會」)，以(其中包括)

尋求股東批准採納該計劃。載有(其中包括)(i)建議採納該計劃及相關事宜

的資料；及(ii)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通告之通函將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寄發

予股東。 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該計劃仍須待股東批准。股東及本公司的有意投資者於買

賣本公司證劵時，務請審慎行事。 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 

中遠海運國際（香港）有限公司  

副主席及董事總經理  

朱建輝 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一日 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九名董事所組成，包括王宇航先生 1（主席）、朱建輝先生 1（副主席

兼董事總經理）、馬建華先生 2、馮波鳴先生 2、陳冬先生 2、劉剛先生 1、徐耀華先生 3、                   

蔣小明先生 3 及韓武敦先生 3。 

 
1
 執行董事 

2
 非執行董事 

3
 獨立非執行董事 


